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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訂票，方便旅客作業。 

三、目前蔬果農產品輸運，平均每日運送需求約平車 6-7 輛，花蓮站準備之平車有 14 輛，尚可視

需要再迴送空車運用，運能足敷需求。 

（一八六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儘速研擬宣導臺灣原產羽絨精品標章

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9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56） 

盧委員就儘速研擬宣導臺灣原產羽絨精品標章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查本會為輔導國內水禽產業發展及國產羽絨使用，自 100 年起輔導國內相關產業團體辦理國產

羽絨精品工作，行銷活動亦配合設計「臺灣原產羽絨精品」之標示，以作為行銷識別之用途

。 

二、本會基於突顯國產羽絨製品特色，配合前開工作之推動，進一步結合相關驗證制度，於本（

102）年 1 月 9 日修正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，將羽絨項目列入優良農產品（CAS）驗證制

度，開始輔導國內業者使用國產羽絨及參加驗證，俾支持本土產業發展及保障消費權益，本

會將積極輔導國內廠商參與驗證，並加強相關教育宣導及 CAS 羽絨行銷工作，以提高消費者

意識。 

（一八七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花草（花果）農藥殘留情形，應加強

監控及建立花草類產品之履歷制度暨安全認證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8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44） 

盧委員就花草（花果）農藥殘留情形，應加強監控及建立花草類產品之履歷制度暨安全認證

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內食用花卉栽培零星、規模小，為掌握食用花卉栽種情形，101 年度已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提供轄區內詳細種植情形及建立資料檔案，種植面積分別為杭菊 25 公頃、蓮花 4 公頃

、香水蓮花 16 公頃、玫瑰 9 公頃、百合 8 公頃、野薑花 6.4 公頃、桂花 0.6 公頃、迷迭香 2

公頃、薰衣草 3 公頃，該等食用花卉已納入農業產銷班，加強田間管理、監測或以有機栽培

方式輔導，提昇食用安全性，本（102）年度持續加強辦理。 

二、為強化主要食用花卉安全管理，輔導推動產地證明標章、產銷班或吉園圃。已推動食用香水蓮

花產銷履歷生產，並研擬食用玫瑰及野薑花等 2 種安全良好農業規範（TGAP），另輔導苗栗

縣及臺東縣杭菊產銷班共 2 班，取得產地證明標章及通過吉園圃標章；亦加強辦理安全用藥

教育及病蟲害整合性防治計畫，導正農民正確用藥。 


